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擬備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擬備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擬備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擬備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三三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年度內的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年度內的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年度內的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年度內的  

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基金基金基金基金管理報告管理報告管理報告管理報告  

引言  

 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基金 (基金 )根據《政府飛行服務隊條例》 (第

3 2 2 章 )第 1 5 條設立。  

2 .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16 條 基 金 由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總 監 管 理 。 根 據

《政府飛行服務隊條例》第 1 7 條制訂的《政府飛行服務隊 (福利基金 )

規例》第1 2 ( 3 )條的規定 我把一份經簽署及審計的帳目報表、審計署

署長報告 以及一份由我擬備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年度

內的基金管理報告提交立法會議員省覽。  

3 .  設立基金的目的是按照《政府飛行服務隊條例》第 16條的規定

向合資格人士提供不得自政府一般收入撥付的利益、貸款和資助金。

基金由以下款項組成  

( a )  任何給予該基金的捐款或自願捐助  

( b )  立法會批撥的款項  

( c )  根據《 20 10 年接受利益 (行政長官許可 )公告》第 8 (4 ) ( b ) ( i i )

段 規定須付給基金的贈款 及  

( d )  自基金投資衍生為股息或利息的款項。  

基金的對象  

4 .  基金由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管理 須用作以下用途  

( a )  向以下合資格人士提供不得自政府一般收入撥付的利益  

( i )  隊員  

( i i )  已退休的前隊員  

( i i i )  並非以隊員身分受僱在政府飛行服務隊服務的人 (不論

是否公務員 )  



2  

 

( i v )  凡任何隊員或前隊員去世 或任何去世時並非以隊員身

分受僱在政府飛行服務隊服務的人 (不論是否公務員 )去

世 在該等人士去世時完全或局部受其供養的任何人  

( v )  任何隊員的受養人、已退休的前隊員的受養人 以及並

非以隊員身分受僱在政府飛行服務隊服務的人 (不論是

否公務員 )的受養人  

( b )  向合資格人士提供貸款 及  

( c )  向在經濟上須予援助的合資格人士提供資助金。  

營運結果  

5 .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基金結存 6 91 ,9 55 元。在年度內

基金收入共 30 ,1 36 元 其中 5 , 00 0 元來自捐款 15 ,53 6 元為贏得颱風

委員會之 2 01 2 年 D r .  Ro ma n  L.  K i n t a n ar 獎項的現金獎 另外 9 ,6 00

元來自立法會批撥的款項。  

6 .  基金曾用作提供員工福利 重點在推廣康樂活動 例如參與跨部

門的體育比賽。該等康樂活動有助促進員工關係 並且為部門建立年

青而充滿活力的紀律部隊形象。  

審計師  

7 .  根據《政府飛行服務隊 (福利基金 )規例》第1 2( 2 )條 審計署署長

獲委任為基金的審計師。  

8 .  審計署署長報告及基金經簽署及審計的財務報表分別載於附錄 I

及 I I。  

庫務署署長  

9 .  根據《政府飛行服務隊 (福利基金 )規例》第 3 條 基金由庫務署

署長負責處理。應付給基金的款項均立即全數付給庫務署署長 由他

存入一個名為“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基金存款”的存款帳戶內 並在

每月帳目結算後向本部門提交一份申報表 申報表須顯示上月帳目內

有關基金的一切往來。基金的所有支出均由庫務署署長應本部門的要

求支付。  













   4

 

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基金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基金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基金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基金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 三三三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支帳目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支帳目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支帳目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支帳目     

 

 

 2 0 13   2 0 12  

              

港元  

              

港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政府補助金 9 , 60 0   9 , 42 0  

捐款 5 , 00 0   3 0 5 , 00 0  

現金獎-2012 防風災相關的奬勵 1 5 ,5 36   -  

 3 0 ,1 36   3 1 4 , 42 0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體育及康樂活動 ( 3 5 , 04 5 )   ( 2 4 , 45 9 )  

物料及器材 ( 2 8 , 54 8 )   ( 1 ,9 98 )  

其他員工福利 ( 9 14 )   ( 9 80 )  

 ( 6 4 , 50 7 )   ( 2 7 , 43 7 )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赤字赤字赤字赤字)/)/)/)/盈餘盈餘盈餘盈餘  ( 3 4 , 37 1 )   2 8 6 , 98 3  

    

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  -   -  

 

年度全面年度全面年度全面年度全面((((開支開支開支開支)/)/)/)/收益總額收益總額收益總額收益總額  ( 3 4 , 37 1 )   2 8 6 , 98 3  

 

 

隨附附註 1 至 4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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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基金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基金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基金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基金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 三三三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權益變動表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權益變動表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權益變動表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權益變動表     

 
 
 
 2013  2012 

累積基金累積基金累積基金累積基金       港元   港元  

    

年初結存  726,326   439,343 

年度全面 (開支 )/收益總額  (34,371)  286,983 

年終結存  691,955  726,326 

 

 

 
隨附附註 1 至 4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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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基金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基金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基金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基金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 三三三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現金流量表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現金流量表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現金流量表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現金流量表  

 
 

 2013  2012 

 港元   港元  

營運活動營運活動營運活動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的現金流量的現金流量的現金流量     

年度 (赤字 )/盈餘  (34,371)  286,983 

營運活動營運活動營運活動營運活動((((所所所所用用用用)/)/)/)/所得現金淨額所得現金淨額所得現金淨額所得現金淨額    (34,371)  286,98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減少減少減少)/)/)/)/增加淨額增加淨額增加淨額增加淨額    (34,371)  286,983 

年初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年初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年初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年初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26,326  439,343 

年終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年終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年終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年終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91,955  726,32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餘分析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餘分析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餘分析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餘分析    
存於庫務署署長的現金  691,955  726,326 

    

    

    
隨附附註 1 至 4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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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報 表 附 註財 務 報 表 附 註財 務 報 表 附 註財 務 報 表 附 註  

1 .  概概概概 論論論論  

 設 立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福 利 基 金 (基 金 )的 目 的 是 按 照 《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條 例 》 (第 3 22 章 )第 1 6 條 的 規 定 向 合 資 格 人 士 提 供 不 得

自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撥 付 的 利 益 、 貸 款 和 資 助 金 。 基 金 的 主 要 業 務 地

址 是 香 港 大 嶼 山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南 環 路 1 8 號 。  

2 .  主 要 會 計 政 策主 要 會 計 政 策主 要 會 計 政 策主 要 會 計 政 策  

( a )  符 合 準 則 聲 明符 合 準 則 聲 明符 合 準 則 聲 明符 合 準 則 聲 明     

 財務報表根據《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福 利 基 金 )規 例 》 (第 32 2

章 附 屬 法 例 C)第1 2 ( 1 )條 及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的所有適用規定擬 備 。  

( b )  擬 備擬 備擬 備擬 備 基 準基 準基 準基 準     

 財 務 報 表 按 應 計 記 帳 方 式 及 歷 史 成 本 法 擬 備 。  

 擬 備 符 合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的 財 務 報 表 需 要 管 理 層 作 出

判 斷 、 估 計 及 假 設 。 該 等 判 斷 、 估 計 及 假 設 會 影 響 會 計 政 策

的 實 施 以 及 資 產 、 負 債 、 收 入 及 支 出 的 呈 報 款 額 。 該 等 估

計 及 相 關 的 假 設 均 按 經 驗 及 其 他 在 當 時 情 況 下 被 認 為 合 適

的 因 素 而 制 訂 。 倘 若 沒 有 其 他 現 成 數 據 可 供 參 考 則 會 採 用

該 等 估 計 及 假 設 作 為 判 斷 有 關 資 產 及 負 債 的 帳 面 值 的 基 礎 。

估 計 結 果 或 會 與 實 際 價 值 有 所 不 同 。  

 該 等 估 計 及 其 所 依 據 的 假 設 會 持 續 予 以 檢 討 。 如 修 訂 會 計 估

計 只 會 影 響 當 年 的 會 計 期 會 在 當 年 的 會 計 期 內 確 認 有 關 修

訂 如 修 訂 會 影 響 當 年 及 未 來 的 會 計 期 則 會 在 當 年 及 未 來

的 會 計 期 內 確 認 有 關 修 訂 。  

 基 金 在 採 納 會 計 政 策 方 面 並 不 涉 及 任 何 關 鍵 的 會 計 判 斷 。 無

論 現 時 對 未 來 作 出 的 假 設 或 在 結 算 日 估 計 過 程 中 所 存 在 的

不 明 朗 因 素 皆 不 足 以 構 成 重 大 風 險 導 致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帳

面 值 在 來 年 大 幅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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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採 用 新 訂採 用 新 訂採 用 新 訂採 用 新 訂 ╱╱╱╱ 經 修 訂 的經 修 訂 的經 修 訂 的經 修 訂 的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基 金 已 採 用 與 基 金 有 關 及 於 本 會 計 期 內 已 生 效 的 新 訂 ╱ 經 修

訂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  

 基 金 並 沒 有 提 早 採 用 於 本 會 計 期 內 尚 未 生 效 的 修 訂 、 新 準 則

及 詮 釋 。 基 金 正 就 該 等 修 訂 、 新 準 則 及 詮 釋 在 首 次 採 用 期 會

產 生 的 影 響 進 行 評 估 。 直 至 目 前 為 止 基 金 得 岀 的 結 論 是 採

納 該 等 修 訂 、 新 準 則 及 詮 釋 不 大 可 能 會 對 基 金 的 運 作 及 財

政 狀 況 構 成 重 大 影 響 。  

( d )  收 入 確 認收 入 確 認收 入 確 認收 入 確 認     

 政 府 補 助 金 與 其 擬 作 補 償 的 支 出 配 合 並 於 相 關 期 間 內 在 收

支 帳 目 內 確 認 入 帳 。  

( e )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包 括 現 金 、 活 期 存 款 及 其 他 短 期 高 度 流

動 的 投 資 。 短 期 高 度 流 動 投 資 是 指 可 隨 時 轉 換 為 已 知 金 額 的

現 金 而 所 涉 及 的 價 值 改 變 風 險 不 大 及 於 購 入 時 於 三 個 月 內

到 期 的 投 資 。  

3 .  金 融 工 具金 融 工 具金 融 工 具金 融 工 具  

 基 金 的 金 融 工 具 指 存 於 庫 務 署 署 長 的 現 金 涉 及 的 信 貸 風 險 不

大 。。。。  

4 .  資 本 管 理資 本 管 理資 本 管 理資 本 管 理  

 累 積 基 金 是 基 金 的 全 部 資 本 。 基 金 管 理 資 本 的 宗 旨 是  

–  要 符 合 《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條 例 》 及  

–  維 持 資 本 基 礎 以 達 到 上 文 附 註 1 所 載 目 的 。  

 基 金 按 預 計 現 金 流 量 需 求 、 未 來 的 財 政 承 擔 管 理 資 本 確 保 基 金 足

以 應 付 日 後 開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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